内医基础党发[2014]2号
基础医学院科级干部选拔聘任工作方案
各党支部：

根据学校《关于科级干部聘任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基础医学院实际，经2014年11月17日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现将我院科级干部选拔聘任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聘任原则、聘任条件及相关规定均按照学校科级干部选拔聘任工作实施方案执行。

二、聘任程序：

科级干部的聘任工作在学校党委统一领导下，由基础医学院党政领导共同组织实施。

1、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确定并公布科级干部岗位职数。（见附件）
2、组织报名

报名时间：2014年11月19日—21日

报名方式：采取个人自愿申报、组织推荐上报的方式。

符合条件的人员，登陆内蒙古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网页下载专区打印报名登记表，填写后由本人所在党支部签署意见后交我院科级干部聘任工作办公室。同时，请报送本人近三年来的工作业绩及今后工作思路材料(不超过1000字，连同电子版一同送交)。

3、资格审查

我院成立科级干部聘任工作办公室，韩利芳兼任办公室主任，成员：李媛、单高宗、金荣。办公室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

4、组织考察

（1）经资格审查后，采取民主推荐并进行民主测评。在此基础上，由党政共同研究提出考核对象初步名单，召开党政联席会议研究确定考核对象并组成若干考核组进行考核。
（2）科级干部在任期内进行年度考核，届满进行任期考核。
5、决定任用

根据对考核对象的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考核情况，副科级干部在征得学校分管领导意见后，经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由院党总支和行政分别任命、聘任，聘任名单报学校党委组织部备案。正科级干部由院党总支会议研究提出拟聘任人选名单上报学校党委研究决定聘任。
6、公示
对拟聘任人选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
7、任前谈话

对决定任职的科级干部，进行任职和廉政谈话。

三、时间及要求

1、此次科级干部聘任工作时间安排按照学校《关于开展科级干部聘任工作的通知》执行。          

2、有关通知等事项，请大家关注基础医学院网页。

3、在科级干部聘任过程所有与聘任有关人员，要认真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严格遵守干部选拔任用纪律。

监督举报联系电话：6657553（内线87553）

此通知。
附件 1：基础医学院科级岗位职数

2：基础医学院科级干部选拔聘任报名登记表

                               基础医学院党总支

                                  基础医学院

二0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附件1
基础医学院科级岗位职数
	序号
	教研室、实验室、科室
	科级干部职数

	1
	综合办公室
	2

	2
	教科研办公室
	2

	3
	学生工作办公室（团总支）
	2

	4
	病理解剖学教研室（病理诊断室）
	3

	5
	病理生理学教研室
	1

	6
	人体解剖学教研室
	2

	7
	组织与胚胎学教研室
	1

	8
	免疫学教研室
	1

	9
	微生物学教研室
	1

	10
	寄生虫学教研室
	1

	11
	生理学教研室
	1

	12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
	1

	13
	遗传学教研室
	1

	14
	细胞生物学教研室
	1

	15
	药理学教研室
	1

	16
	法医学教研室
	1

	17
	医学心理学教研室
	1

	18
	普通心理学教研室
	1

	19
	人体解剖学实验室
	1

	20
	机能学实验室
	1

	21
	形态学实验室
	2

	22
	法医学实验室
	1

	23
	新华校区基础医学实验室
	1

	24
	分子病理学实验室
	1

	25
	心身医学研究室
	1

	26
	生物化学与遗传学实验室
	1

	27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实验室
	1

	28
	心理学实验室
	1

	29
	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
	2

	30
	微生物与免疫学研究室
	1

	31
	内蒙古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1

	合计
	共31个科室
	40


注：数字医学中心挂靠基础医学院
附件2

基础医学院科级干部选拔聘任报名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身份证号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岁）

	党  派
	
	入党时间
	年  月
	参加工作
时间
	年  月

	出 生 地
	
	籍  贯
	
	健康状况
	

	全日制教育
	学 历
	
	毕业院校
及专业
	

	
	学 位
	
	
	

	在职教育
	学 历
	
	毕业院校
及专业
	

	
	学 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名 称
	
	聘用时间
	年   月

	现任行政职务
	名 称
	
	任职时间
	年   月

	申报岗位
	
	连续三年考核结果
	

	工
作
简
历
	要求：从参加工作时填起，大、中专院校学习毕业后参加工作的，从大、中专院校学习时填起。简历的起止时间填到月，前后要衔接，不要空断。学习经历要填写学习时院校、系及专业名称，在名称后写“学习”。

	申   报   理   由
	

	奖
励
情
况
	

	家
庭
主要成员
	及社会关系
	称 谓
	姓 名
	出生日期（岁）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党支部意见
	

	聘任工作办公室资格审查意见
	

	联系 方式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注：家庭主要成员请按照配偶、、子女、父母的顺序详实填写。
